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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HANGHAI ELECTRIC GROUP COMPANY LIMITED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727） 

重大訴訟進展公告 

本公告乃由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條、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及參考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8 年 1 月 16 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以及本公司附屬公司

上海電氣融創融資租賃有限公司（「電氣租賃」）的重大訴訟；日期為 2018 年 1 月 17

日和日期為 2019 年 10 月 23 日的公告，內容有關電氣租賃的重大訴訟進展。除文義另

有指明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前述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上訴人電氣租賃因與被上訴人新疆嘉潤資源控股有限公司、青島安泰信集團有限公司、

王志軍、青島盛世嘉業商業發展有限公司融資租賃合同糾紛一案，不服上海市高級人

民法院作出的（2018）滬民初 1 號民事判決書（「判決書」），於本公告之日向最高

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上訴請求內容如下： 

一、請求變更判決書第一項為：新疆嘉潤資源控股有限公司向電氣租賃支付全部到期

和未到期租金人民幣 746,535,167.04 元、遲延履行金（以逾期支付到期租金人民幣

294,966,415.96元為計算基礎，自 2016年 10月 24日起至實際清償日止，按年利率 24%

的標準計算），以及租賃物殘值轉讓費人民幣 10,000 元。 

二、請求判令新疆嘉潤資源控股有限公司向電氣租賃支付違約金人民幣 92,533,000 元。 

三、請求變更判決書第二項為：判令青島安泰信集團有限公司、王志軍就上述第一項、

第二項的全部付款義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青島安泰信集團有限公司、王志軍承擔了

保證責任後，可向新疆嘉潤資源控股有限公司追償。 

四、請求判令電氣租賃有權在上述第一項、第二項訴訟請求範圍內拍賣、變賣被青島

盛世嘉業商業發展有限公司所提供的抵押物的價款並獲得優先受償。 

五、請求判令全部被上訴人共同承擔上訴人的律師費損失人民幣 200,000 元。 

六、請求判令全部被上訴人共同承擔本案案件受理費、保全費等全部訴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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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要求發佈有關案件進展的進一步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鄭建華 

董事會主席 

 

 

 

中國上海，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建華先生、黃甌先生、朱兆開先生及朱斌先生；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姚珉芳女士及李安女士；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簡迅鳴先
生、褚君浩博士及習俊通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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